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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清正廉 明 ”的 真谛

济 宽

前不久，看到黑龙江省陈雷省长给该省税

务学校成立时的一幅题词——“清正廉明”，有

所感触，陈述数语，算作借题发挥的一种见解。
清正廉明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广

大劳动人民就以它来称赞那些为官清正的人，
因而它就成为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所热切追求

的高尚情操，也是一些有识之士着力提倡和身

体力行的高风亮节。继往开来。在开创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，这四个字仍然具

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《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

定》中指出：“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个人主义

严重，甚至恶性膨胀，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

利益
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

益，走上犯罪道路。”象这样的干部，当然谈

不上什 么 清正廉明的。一个满身铜臭的人，满

脑子“一切用钱管，一 切 为钱 干，一切向钱

看”的思想，在他没有打扫干净之前，要他为

人民做好事，恐怕是难以办到的。
清正廉明，讲起来人人明白，真正做到就

不那末简单，一辈子做下去，更不是件容易的

事。但是，党的要求，人民的希望，新的事业

的发展，向我们财税干部提出更高更新的奋斗

目标，需要我们为之奋斗，为之献身。如果连

清正廉明都做不到，还谈 什 么 奋 斗啊，献身

啊，开拓前进啊，锐意进取啊，岂不让人笑掉

牙齿！

有人会说，“干什么事何必那样较真！”
我一不贪赃，二不枉法，有点不正之风，占点

小便宜，算不得什么大问题，谁也奈何我不得。
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，十分有害的。拿了律己，

则害了自己，拿了教人，则 害 了 同 志。俗话

说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
坏事再小毕竟是坏事，永远不要去干，便宜再

小，也是便宜，千万不能贪占。须知，小洞不

补，大洞尺五，涓流不止，溪壑成灾。过去有

人评议这类问题时曾说过一段话，现在读一读

还是有教益的。他 说：“贿 道 一 开，展转滋

甚，鞭靴不已，必及衣裘；衣裘不已，必及币

帛；币帛不已，必及车舆；车舆不已，必及金

璧。”只要你被那个“贿道”缠住了，很难轻

易脱身的。古往今来，有的人一步一步陷于罪

恶泥坑而不能自拔，往往是从小偷小摸小拿小

吃开始的。有的同志参加工作时，信誓旦旦地

想当一个“清官”，由于私心杂念作怪，又放

松改造，最后变成一个囚犯。这种活生生的事

实，难道不足以使人醒悟吗？

财税部门是国家管钱的职能部门，按照国

家的政策规定和计划安排，积极组织收入和分

配资金，是财税干部的本职工作，做到 清正廉

明，更有特殊的意义。清正廉明应该是我们职

业道德的重要内容，如果以权谋私，以便利条

件，违法乱纪，中饱私囊，必定要罪加一等。
财税战线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，把廉洁

奉公，艰苦奋斗，大公无私的优良传统，作为

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，提高财税 干 部 政 治

素质的重要内容，取得了好的成效。我们大多

数财税干部做到 了“常 在河边走，就 是 不 湿

鞋”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可嘉可奖。但这

只是做好工作的起码条件，何况所有财税工作

的同志，不一定都具备这个起码条件。对此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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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，决不可麻痹大意。
我们不但要做到“廉”，还要做到“明”。

我们应当作一个清醒的财税工作者，争当明白

人，不管糊涂钱。我们不但要做到不贪不占，
而且要在四化建设中锐意革新，开拓前进，有

所作为。当前，要跟上改革的步伐，坚决走改

革之路，把钱用到发展生产上，用到发展各项建

设事业上。要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

陋习，支持改革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，使广大

劳动者放开手脚干社会主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

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称赞。支持步鑫生实行改革

的海盐县财税局长金廉甫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

代表，我们要学习他的改革精神。
改革需要财政支持，改革广出财源。这是

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是相辅相成的。我们研

究生财、聚财和用财之道，要以改革的精神来

进行创造性的劳动。该收的钱要及时收上来，
该花的钱要及时花出 去，收的 合 理，用的得

当，效益高，财源茂，形成良性循环。目前出

现的财政收入有较大增长的好势头，一定会继

续发展下去。这里的关键，还是要把工作抓上

去。就财政管理来说，财经纪律松弛，违纪现

象严重存在，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比如，有

的地方的集市贸易税收，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没

有及时收交入库，某些国营企业偷税漏税的现

象仍屡有发生。1981年至1983年的三次财务大

检查，每次都查出三四十亿违反财经纪律的金

额。正当四化建设需要资金之时，这么多的资

金没有用到正道上，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并坚

决加以制止吗！我们有 的 同 志 对各种形式的

“跑、冒、滴、漏”现象 不 闻 不 问，睁一只

眼，闭一只眼，不批评，也不斗争。这无论如

何是说 不 过 去 的，严格地讲，是一种失职行

为，即使自己没有贪赃枉法，也不是真正做到

了清正廉明。
总起来说，我们

要廉洁奉公，要当明

白人，不干糊涂事。
要善于生财，善于聚

财，善于用财。起点

要高，要求要严，正

气在胸无私无畏、把

我们锻炼成为坚决执

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

政策的财税工作者，
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

的社会主义贡献我们

的力量。我以为，这

正是时代赋予清正廉

明的真谛。

第三种观点认为，财政收入 要占 到国民收入的

33%左右，国家财政才有可能松动一些。持这种观点

的同志指出，目前财政资金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：其

一，保证维护社会 秩序和社会安定所需要的费用；其

二，促进社会生产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。1953年—

1980年我国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33.8%，其

中，用来满足第一个方面的国防、行政、文教卫生科

研等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8%，用来满足第二个方面

需要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增拨流动资金支出占国民收入

的15.8%。
根据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和经济发展情况，

他们还提出：（ 1 ）保证社会安定 和维持简单再生产

费用的财政支出应逐步占到国民收入 的23% ，满足这

部分支出的需要是财政集中程度的最低限。（ 2）要

保证国民收入 年平均增长 6 %，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

增长 8 %，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资金每年

就要占国民收入的7.5% 。（ 3）近几年，出现了一些

财政增支减收的新因素。每年财政支出要增加100亿元

左右，约占国民收入的 2～ 3 %。这样把三个方面汇

总起来，财政收入要占到国民收入的33%左右。
有的同志提出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

33% 左右，是否过高，会不会 造 成基本 建设规模过

大，影响人民生活？持第三种观点的同志说不会。他

们认为，现在的问题不 在于33% 这个比例， 而在于

33%的使用结构，也就是要妥善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关

系。

（武爱 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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